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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行的业务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是不动产的抵

押。这是银行非常注重嗯担保项目。所以，不动产的真假和

安危就和银行的信贷息息相关了。所以，在对不动产进行登

记的时候，一定要把资料审查清楚。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日

后的抵押。所以，对不动产登记的审查进行研究，并且落实

登记错误以后得责任，有很现实的意义。能在一定程度上帮

助抵御信贷的风险。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对不动产登记错误

进行了规定。其中《物权法》就阐述了，要是因为登记出现了

错误，造成了一系列的损失，那么相应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就

要负责任，并且追求登记人的相关赔偿责任。物权法的这项

规定，用法律的形式保证了不动产登记里面责任的落实情

况。所以，是受害人的强有力的保证。法律的实施，也在一定

程度上形成了约束，让不动产登记的相关工作人员严格要

求自己。但是，由于在现实中，还有很复杂的情况，有时候，

登记机关的责任还不是很好确定。造成这种情况，和登记机

关里面审查时候的标准有直接关系。所以，文章就不动产进

行登记时候的审查标准和相关的责任落实等问题进行了阐

述。

1不动产登记的审查标准

1.1国外不动产登记的审查标准

我们国家的不动产登记法律化的时间比国外相对来说

晚。所以，有很多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在不动产进行

审查的时候，国外现在有两种标准。一种是，登记的机构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核实和审查。另一种是，登记机构和第三方

的单位一起进行审查，具体就是登记机构进行形式上的审

查，而第三方的机构再进行具体嗯审查。这样，就不仅要审

查合法性，还要对一些权利的关系进行审查。这种方法就在

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登记时候的信息是真实的。现在日本就

采用这种形式。现在很少有国家利用单独的方式进行审查，

一般都是和第三方一起审查。这样，就有了形式上和实质上

审查的区分。用否定的形式审查，还有肯定的实质审查。这

种方式比较安全。现在各个国家一般都是用登记机关还有

登记审查，再加上第三方的审查。总而言之，国外的做法就

是充分保证了房屋产权人的利益，不让他们的利益受到损

害。采用第三方的实质性审查和不动产登记机构一起的形

式，也是把国家的赔偿能力充分考虑进去了。对于我们国

家，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也形成了

自己的一种模式。在不动产登记上面，有关审查的标准问

题，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也就是，有些人呼吁实质性的

审查，还有一些人建议使用形式的审查。《物权法》颁布以

后，有了一些改善，但是仍然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在我们

国家的，有些人根据《物权法》理解成法律规定了登记机关

有实质审查的义务，这里就要求登记的机关把资料进行实

质审查的义务。这样，审查机构进行仔细检查，就可以很大

程度保证资料的真实性，避免发生错误。也有一部分人认

为，不动产登记的机构主要就是进行形式上面的审查，但

是，实际的审查是办不到的。其实在进行实际审查的时候，

虽然能够保证最后的结果是真实的，也能够保证资料的安

全。但是这种审查的方式效率太低了。这样，进行不动产登

记的机构也要有很大的风险。而形式审查这种方法，相当于

把风险给了第三方一部分，这样效率就高了。作者认为我们

国家应该采用实质审查的标准。因为在没有《物权法》的时

候，我们就大部分采用实质性审查，这样，有了物权法相当

于有了一个法律上面的保障。

2第三人与登记机关共同过错时责任认定的判断

在实际进行登记的时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所

以，我们要把那些具体情况进行分析。毕竟。现在每家里面，

房子的投入占到了很大一部分。现实里面，登记机关的工作

人员，还有房屋的所有人，对自己的房屋都是比较上心的，

出现错误的时候非常少。一般是第三人故意进行欺骗，这样

让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看不出来，导致了登记的错误。这个

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要是一个出现错误的登记里面，

有工作人员和第三人两者的错误，那么，就国家和民事赔偿

的问题，就要仔细研究了。在物权法里面，这种情况并不是

很清楚。在实际中，一般有自己的原则。首先是份额责任原

则。这里，主要就是判定第三人和登记机关共同的责任，导

致业主的利益受到损失。主要就是用自由裁量权的方法去

判断谁的责任大小，分别承担自己的责任和赔偿。现在这种

办法使用的也最多。但是也要充分考虑到登记机关在事后

做出的行为，是不是及时让损失减小了。要根据损失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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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在，房地产事业很火爆，同时，房屋的价格也很高，所以，房地产登记就很重要了。登记的单位和不动产的登记

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但是，现在也有很多存在虚假材料的情况，这样，相关的责任就比较复杂了。文

章就不动产登记的审查还有相关的责任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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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还有登记机关的行为去综合判定登记机关的责任。要是

因为相关的工作人员只是一般的过失，大家能够理解，那么

登记信息出现错误，就要付次要的责任。要是机关工作人员

没有正确对待自己的工作，发生了重大的错误和过失，这就

属于态度的问题，那么要承担主要的责任。第二个是补充赔

偿责任原则。在这里，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个体，他们之间

又由于个子的不同原因，造成了业主的损失，在这样的情况

下，就要对负责任的情况进行排序。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

判定责任的大小，也就是有第一顺序责任人，还有补充责任

人。这里，对补充责任人也介绍一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

完全由第一责任人进行承担，要是第一责任人承担不了，或

者是第一责任人消失了，那么再让补充人承担。还有一种情

况，就是两人一起承担，第一责任人承担的大，补充责任人

承担的少。最后一种情况就是连带责任原则，在这种情况

里，就是指，要是业主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失，那么指

控登记机关进行赔偿，这时候，登记机关先赔偿了业主的损

失。以后登记机关再根据具体的情况，让别人承担自己相应

的责任，这样，就是连带责任了。比如说，有时候，登记工作

人员和业主串通好了，进行不真实信息的登记，这样，就是

故意犯错，造成了有意的联系侵权。还有一种情况是，财产

的申请人，自己提供了假的资料，正好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

也没有仔细检查出来，这样就造成了登记信息的错误。那

么，虽然他们没有串通，但是他们的行为共同促成了信息不

真实的情况，这样也是共同侵权的行为。所以，也是连带的

责任。

3总结

综上所述，不动产登记制度很重要，因为这是进行不动

产登记时候的制度保证。现在，我们国家的相关不动产登记

的制度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借鉴外国的先

进的制度，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完善自己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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